附件一
浙江大学西部地区公共管理硕士(MPA)专业学位班学习申请表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工作单位
	
	工作年限
	

	行政职务
	
	任职年限
	
	政治面貌
	

	学历
	
	获得时间
	
	学位
	

	毕业学校
	

	电子邮箱
	
	手机或其它电话
	

	英语程度
	
	2010年联考成绩
	

	本人如被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、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“浙江大学西部地区公共管理硕士(MPA)专业学位班”正式录取，愿意做出如下承诺：
1．本人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0年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专业学位研究生报名工作的通知》中规定的推荐报名条件，并对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被发现弄虚作假，退还已受资助部分学费；
2．在2011年3月至2013年9月期间，能严格遵守浙江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；
3．在入学时一次性缴纳自行承担部分学费2.2万元人民币，剩余部分学费由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和浙江大学承担。
4．如果因为个人原因，不能继续完成学业，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损失，并退还已受资助部分学费。
本人对上述各项内容已经充分了解，并愿意遵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	资助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
年   月   日

	教学管理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MPA 教育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